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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领航驾驶辅助功能应用日益广泛，引入了驾驶员不在环、误用滥用等新的安全风险。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相比

于过往其他驾驶辅助功能具有复杂性和高风险性，为了防范具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汽车产品的安全风险，结合当前我国

智能网联产业发展现状与汽车产业政策管理实际，重点阐述和深入分析了联合国欧洲经委会层面最新发布的政策 UN 
R171，并提出相应的产业发展管理建议，以期对我国汽车产业的管理思路和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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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reasing application of Navigate on Autopilot functions has introduced new safety risks such as 

driver disengagement, misuse, and abuse. Compared to other driving assistance functions in the past, Novigate on Autopilot 
functions possess greater complexity and higher risks.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potential safety risks associated with Navigate 
on Autopilot function vehicles, this paper takes into account domestic automobile industry actual situation. This introduces 
and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latest policy UN R171 released by United Natio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and offers suggestion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significant to China’s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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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我国汽车强国、交通强国、新质生产力等产业

政策的大力推动下，以及 5G通信、传感器、域控制器、

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快速突破与支撑下，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绩[1-2]，特别是

在智能网联领域。汽车 L2级功能的新车渗透率迅速

突 破 50%，领 航 驾 驶 辅 助 功 能（NOA，Navigate On 
Autopilot）渗透率迅速突破 10%[3]。但根据公开信息显

示，随着具备领航驾驶辅助类汽车产品的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安全事件频发。由于国际层面缺乏针对该功

能型式批准的依据，联合国最近通过 UN R171《关于

车辆的驾驶员控制辅助系统型式批准的统一规定》[4]。
该法规为NOA的管理提出了最新的管理思路、要求和

型式批准流程等。

NOA 类功能一方面作为产品亮点提升了相关产

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带来了部分安全风险。目前，

我国针对具备领航驾驶辅助功能的产品的管理方面

也仍在探索期，可借鉴国外最新法规的思路并结合我

国实际提出相关政策法规。本文围绕 NOA类功能分

析国内外管理进展，为我国安全与发展管理提供支

撑。并基于分析结果，提出相应产业发展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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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为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参与者提供参考。

1 搭载NOA类功能汽车产品市场背景

1.1 搭载NOA类功能的汽车产品规模迅速扩大

NOA 由 Tesla 于 2019 年率先推出，主要是指借助

先进传感器、智能算法以及高精度地图等方式，根据

导航规划的路线实现点到点车道内跟车、车道内自主

行驶、自主变道以及自主转弯等功能。

NOA 类功能正逐步成为各汽车制造商提高产品

竞争力的重要配置，汽车制造商积极布局以抢占市场

先机扩大市场份额。从市场格局上看，呈现出两大趋

势：（1）造车新势力率先尝试，自主新设高端品牌快速

跟进、并向自主传统品牌扩展渗透[5]。（2）搭载NOA类

车型投放价格区间不断下探，从 30万以上的高端车型

正在逐步下探至约 20万的中端车型，预计 1~2年内随

着技术成熟、规模降本等因素，搭载该功能的车型有

望进一步下探到 15 万元左右。根据公开数据测算，

2023 年我国搭载 NOA 功能汽车产品新车渗透率为

7%，2024年 1月至 6月，该数据突破 11%，新车渗透率

增速明显[3]。
1.2 NOA类功能比其他驾驶辅助功能更复杂

从驾驶辅助功能演进趋势分析，可以看出技术

发展经历了从瞬时辅助向持续辅助的转变，从单个

横向或纵向辅助功能逐步演变为横向与纵向组合辅

助功能。根据 GB/T 40429—2021《汽车驾驶自动化

分级》[6]，常见的 L0 级驾驶辅助（又称应急辅助），系

统不能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或纵向

运动控制，但具备持续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部分

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能力，如自动紧急制动

（Autonomous Emergency Braking，AEB）、紧急车道保持

（Emergency Lane Keeping，ELK）。L1 级驾驶辅助（又

称部分驾驶辅助），系统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持续地

执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或纵向运动控制，且

具备与所执行的车辆横向或纵向运动控制相适应的

部分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能力，如自适应巡航控

制（Adaptive Cruise Control，ACC）和车道居中控制

（Lane Centering Control，LCC）。目前，L2 级驾驶辅助

（又称组合驾驶辅助），在其设计运行条件下持续地执

行动态驾驶任务中的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且具

备与所执行的车辆横向和纵向运动控制相适应的部

分目标和事件探测与响应的能力，如单车道行驶控制

功能、多车道类行驶控制功能以及NOA类功能[7]。
聚焦到组合驾驶辅助功能下的NOA类功能，目前

呈现出 2个特点：（1）在功能特征和应用场景方面，系

统执行动态驾驶任务的能力由单车道行驶控制、驾驶

员触发换道向系统自主换道等复杂任务提升，系统的

设计运行范围由高快速路场景向城市复杂场景延伸。

（2）保障驾驶员在环的技术措施不同。组合驾驶辅助

系统激活时，驾驶员仍是驾驶安全的责任主体，产品

应具备确保驾驶员在环的技术措施。目前，多数主流

车企均宣称具备限制驾驶员脱手的保障措施，其中少

数产品在特定行驶条件下允许驾驶员脱手，通过脱眼

监测的方式提示驾驶员实时关注交通情况。多家汽

车制造商生产的搭载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汽车产品，

在驾驶员脱手驾驶时，存在提醒不及时或不明显的问

题，未能有效防止驾驶员脱手驾驶行为。

1.3 NOA类功能存在多种安全风险

随着NOA类功能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产品应用风

险也逐渐显现。目前汽车生产企业存在误导宣传、用

户误用、滥用的风险。根据公开信息，部分汽车制造

商为了吸引消费者采用激进的营销手段，使用“完全

自动驾驶” “高级别”、“L2.99”、“接管”等具有误导性

的宣传表述，未明确告知消费者相应功能及性能限

制、驾驶员职责等关键信息，易导致驾驶员过度信赖

系统智能化水平，甚至误将其视为完全自动驾驶功

能。同时，全球范围内搭载NOA类功能的汽车产品已

发生多起安全事件。我国现阶段尚未出台要求汽车

制造商上报或公开披露安全事件信息的相关法规政

策，因此公开报道的安全事件虽有发生，但相关企业

或行业主管部门并未对外披露统计数据和分析结论。

2 国外组合驾驶辅助汽车产品法规发展状况分析

2.1 国外法规发展状况

从目前管理现状上来看，《关于车辆转向装置型

式批准的统一规定》（UN R79）[8]涉及 A 类、B1 类、B2
类、C类、D类、E类 6种类别。其中对A类提出了技术

要求，对B1类、C类提出了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并在

联合国《1958年协定书》缔约国范围内作为型式批准

依据适用。针对B2类、D类、E类并未提出具体要求。

欧盟、日本基于已有的豁免机制，对具有上路需求的

相关汽车产品进行具有限制条件（如 36个月有效期）

的豁免。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为适应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欧

洲车辆型式批准需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UNECE）下属

的 世 界 车 辆 法 规 协 调 论 坛（United Nations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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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um for Harmonization of Vehicle Regulations，WP.29）
积极研究，并制定形成技术法规 UN R171《关于车辆

的驾驶员控制辅助系统型式批准的统一规定》

（Regulation on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 to Driver Control 
Assistance Systems，以下简称 DCAS 法规），该法规共

计 13章，系统且详尽地对M类和N类具备相关功能的

车型提出了型式批准要求和流程[9]，在 1958缔约国内

适用，对该类产品的管理具有里程碑意义。

DCAS 法规[10]的底层逻辑和核心思想包括 2 个方

面。一方面是从安全角度提出人类驾驶员和车辆系

统的分工，明确在使用阶段驾驶员负责控制操作车

辆，系统仅负责协助驾驶员而非替代驾驶员。同时，

从人机交互角度提出具体要求，明确汽车生产企业设

计的产品应不使驾驶员产生过度依赖。另一方面是

明确采纳多支柱方法进行全面评估以保障系统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并提出 3类不同的要求：（1）“应遵守”

（Shall）条款。该类条款的要求明确且可以通过测试

进行验证，企业需通过测试确保系统能够满足该类要

求。例如，车辆应具备探测能力且与周围有足够的安

全距离，可允许执行操作，驾驶员脱离警告发出，系统

不得启动操作等要求。（2）“尽可能遵守”（Shall aim to）
条款。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导致不能通过测试进行验

证，企业可以通过测试和评估共同证明满足要求。例

如，系统的控制策略应连续，在违反当地交通规则时，

系统不应发起操作控制等类型要求。（3）“系统应设计

为”（Shall be designed to）条款。由于对系统进行测试

验证并非最优途径，需评估系统设计时的控制策略，

企业需提交设计文档。如对DCAS人机交互界面的设

计应避免与其他设计造成混淆等要求。

2.2 DCAS法规的主要要求[4、10]

2.2.1 对DCAS系统提出了通用性要求

在产品功能要求方面，DCAS 法规对系统和汽车

生产企业提出通用性原则要求，包括：（1）系统应设计

为确保驾驶员始终参与驾驶任务；（2）系统应实施策

略以确保其对车辆状态的感知能力，并避免驾驶员过

度依赖；（3）系统应防止驾驶员合理可预见误用、防止

系统未经授权修改；（4）系统应保证驾驶员可随时控

制车辆；（5）应至少配备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同时，车

道偏离抑制系统或车道偏离警告系统。DCAS系统运

行时，不应影响纵向应急辅助的激活。

在人机交互要求方面，为了防止驾驶员过度依赖

系统而脱离驾驶任务情况的发生，跟R79的脱离报警

要求相比，DCAS 法规报警提示要求更为严格。（1）
DCAS法规要求配备脱手和脱眼 2套检测装置，而R79
中只提出对脱手装置的要求。（2）DCAS法规提出更多

样化的报警类型，包括手部接触请求（Hands On 
Requests）、目光接触请求（Eyes On Requests）和直接控

制警报（Direct Control Alerts）。（3）针对脱手情况的报

警需更及时。如图 1所示，分别对比前 2次报警时间，

DCAS法规要求缩短33%时长。

图例 DCAS的脱手提醒时间（不脱眼情形） R79的B1类的脱手提醒（不监测眼情）

声音报警

光学报警

光学报警

第10秒 第20秒 第30秒时间

第一次：
光学报警

第二次：
升级报警

声音或触觉报警

图1 DCAS法规与R79（B1类）脱手报警对比

在信息资料要求方面，相较于 R79，DCAS法规对

向驾驶员提供信息资料的丰富度方面提出更具体要

求。根据 DCAS法规，汽车生产企业应免费向驾驶员

提供用户手册外，还需提供便于获取且易于非技术用

户理解的信息材料，如文档、视频、网站材料等。信息

材料应至少涵盖17项内容，如：系统使用方法、系统及

子功能逻辑、系统能力和局限性、驾驶员责任以及模

式切换方式。同时，明确要求汽车生产企业不得误

导、夸大系统功能限制和自动化水平。

2.2.2 为特定能力提出增强型要求

对于 1958 缔约国内的汽车企业生产的 M1 类和

N1类车辆（区别于前述M类和N类），若搭载具有更复

杂能力功能的车型需要型式批准，DCAS 法规提出以

下要求：（1）横向加速度可以超过 3 m/s2场景的车辆要

求；（2）高快速路上，汇入或汇出主路场景的车辆要

求；（3）在无车道线场景运行的车辆要求；（4）绕过行

车障碍物场景的车辆要求。同时，针对变道操作，提

出更为具体的变道要求。例如，对变道时机的判断，

系统应遵循所在国家或区域的道路交通规则。

2.2.3 提出3类安全事件报告制度

在安全事件发生时，DCAS 法规要求汽车生产企

业应向型式批准机构进行 3类报告，如表 1所示，分别

是首次报告、短期报告和年度定期报告。

2.2.4 明确采用多支柱法进行安全评估

DCAS 法规明确借鉴多支柱方法进行评估，覆盖

型式批准、型式批准后 2个阶段。评估支柱包括通过

加强对汽车生产企业的审核程序、场地测试和公共道

路测试以及在型式批准后阶段针对汽车生产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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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一致性检查、针对DCAS操作的监测方面。其中，

对审核程序方面提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如图2所示。

表1 安全关键事件3类报告特征

报告类型

首次上报

短期报告

年度报告

报告主要内容信息

位置、时间、事故类型等数据

在首次报告以后，汽车生产企业需分析本次安
全关键事件是否与 DCAS 系统有关，若有关须报
告拟采取的补救措施

主要是站在全年的时间跨度上分析安全事件
发生的频率、系统或功能停用的次数、原因等

一阶段：型式批准阶段的要求
二阶段：型式批准后

阶段要求

汽车产
品一致
性评估

审核程序

功能与控制
策略

法规条款
符合性

布局与
原理图

车企提供的
测试结果

车企安全
概念

仿真结果
（自愿）

物理试验

封闭场内
测试

真实道路
测试

汽车产
品一致
性检查

在用车
检测和
报告

图2 DCAS法规型式批准框架[11]

3 我国组合驾驶辅助法规逐步完善

我国关于组合驾驶辅助方面的政策正在不断完

善制定中，目前有初步的管理框架和方案，但是暂未

具体细化[12]。2021年7月，工信部发布《关于加强智能

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13]，明确

提出生产具有组合驾驶辅助功能的汽车产品的汽车

生产企业，应采取脱手检测等技术措施，保障驾驶员

始终在执行相应的动态驾驶任务，同时还应加强数

据、网络安全管理和规范软件在线升级。

2021年 9月，工信部组织汽车生产企业开展汽车

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在线升级和驾驶辅助功能

情况的自查，规范行业管理[14]。2022年4月，工信部装

备中心发布《关于开展汽车软件在线升级备案的通

知》[15],规范汽车软件在线升级活动，其中需备案车辆

的自动化级别、软硬件参数和功能，确保汽车产品符

合技术标准和规范等相关要求，保障汽车产品生产一

致性。关于组合驾驶辅助汽车产品安全管理方案的

具体研究方面，工信部作为主管部门针对能否脱手、

以及脱手之后如何保障驾驶员在环等问题进行论证，

暂未出台相关的管理政策[16]。

4 国内外组合驾驶辅助汽车产品政策法规对比

在市场层面，国内外汽车生产企业均布局组合驾

驶辅助功能。组合驾驶辅助是多项功能的集合，既包

含一些简单场景基础能力的单车道行驶控制功能、驾

驶员发起的变道功能，也包括一些复杂场景下具备增

强型能力的功能，比如系统发起变道功能、汇入汇出

匝道功能、甚至高快速路场景领航辅助功能以及城市

道路领航辅助功能。

如图 3 所示，在管理层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VNECE）将 R79 和 R171 DCAS 法规作为具有基础

和增强型能力的组合驾驶辅助汽车产品的型式批准

依据。我国全国汽车标准化委员会积极跟进国际

标准法规进展，形成了与 UN R79对应 B1类和 C类自

动控制转向功能（Automatically Commanded Steering 
Function，ACSF）的 2项推荐性标准，GB/T 44461.1——

2024《智能网联汽车 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技术要求及试

验方法 第 1部分：单车道行驶控制》[17]及GB/T 44461.2
——2024《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技术要求

及试验方法 第 2部分：多车道行驶控制》[18]，2024年内

已进入报批阶段，并于 2024年 8月 23日实施。我国现

在的标准管理现状，可覆盖单车道、多车道2类简单能

力的组合驾驶辅助功能[19]，目前面向NOA类功能的管

理标准暂时处于探索阶段。

3类变道

R79

DCAS
管理空白

《多车道》

《单车道》

中国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组合驾驾辅助  国内外标准 现状

NOA

-高速NOA
-城市NOA

车
辆
产
品
功
能

在单一车道内同
时保持横向和纵

向运动控制

图3 组合驾驶辅助国内外“产品-管理”对比

5 NOA汽车产品法规发展建议

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部分车辆具有自我进化能

力，呈现出算法黑盒化、能力未知化等特点。行业应

高度重视新技术发展，引导规范科技在产业中的应

用，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在智能新能源方面的优势。

（1）结合我国产业实际，建议开展规范管理。按

照新技术产业化的特点，渗透率 10%是技术从导入期

进入高速增长期的阈值。2024 年上半年，我国 NOA
类产品新车渗透率已突破 10%[3]，预计 2~3年内将迎来

爆发，并快速突破 30%。由于涉及到在用车型，建议

行业主管部门充分借鉴国际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我

国实际审慎出台政策，平衡发展与安全，助力我国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2）建立监测报告制度，提升质量安全水平。相

关汽车产品安全事件频发，具体原因无从分析，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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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企业制定措施弥补安全风险又会降低用户对品

牌的安全感和信赖度。建议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借鉴

欧美事件分析报告机制，同时建议汽车生产企业建立

安全监测制度和事故分析机制，提升安全保障水平。

（3）加快国内标准建设，明确产品技术水平。我

国部分标准是基于国际标准转化，但其未完全遵循国

际标准体系，可能导致应用成本增加而推广不便的问

题[20]。国内标准法规建设需要考虑 2个方面。一方面

是积极参与国际法规制定工作，做好跟国际接轨。另

一方面引导企业和机构加强能力建设，夯实相关功能

的测试验证、安全评估等基础支撑能力。汽车生产企

业应对后续产品进行严格测试，确保标准符合性。

（4）企业规划海外市场，提前做好出口合规。国

际化是我国汽车产业重要趋势之一，据海关总署数据

2023 年我国汽车出口 522 万辆，位居全球第一。

DCAS 法规预计 2024年 9月份冻结，2025年生效。具

有出口规划的企业需主动跟进DCAS等相关法规要求

和进度，加强品牌自律严格遵守要求，进一步提高海

外市场产品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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